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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局部排氣裝置設計案例競賽活動簡章 

壹、活動宗旨： 

    為強化有害作業危害控制之源頭管理， 我國已陸續修訂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

防標準，、鉛中毒預防規則及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規定局部排氣裝置應由專業

人員妥為設計。為強化局部排氣裝置工業通風系統之設計品質與工程控制效能 

特辦理「優良局部排氣裝置設計案例」競賽活動 透過公開徵選及專業評選機制 

遴選具代表性之優良設計與工程改善案例 作為產業學習、示範推廣及技術宣導

之依據。 

    本競賽著重於通風系統整體設計之有效性、 合理性與運轉穩定性， 期藉由優

良案例之發掘與推廣 引導產業深化危害暴露預防工程控制技術之應用 促進經

驗交流與技術傳承 共同營造安全健康之優質作業環境。 

貳、活動目的： 

一、 遴選工程控制設計標竿案例，：透過專業評選機制 遴選具實質危害暴露控

制成效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案例 建立產業工程控制技術標竿。 

二、 推廣源頭控制理念，：促進事業單位落實作業場所危害發生源之工程控制改

善 以降低空氣中有害物濃度及勞工暴露風險 確保職場健康安全。 

三、 提升系統運轉效益，：藉由合理設計、穩定運轉及節能效益 兼顧工程控制

效能與能源使用效率。 

四、 強化專業職能交流，：鼓勵取得「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人員訓練」結業證

書之專業人員， 展現設計及工程實務成果 促進產業間技術經驗之分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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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五、 帶動產業技術升級，：透過優良案例之示範推廣 導引事業單位導高效效率

通風設計 提升國內工程控制技術之應用水準。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二、 執行單位：中華環保安全衛生協會 

肆、活動辦法： 

一、 參加對象與競賽案例條件： 

(一) 參加對象及條件： 

1. 領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人員訓練」

結業證書者。 

2. 以個人報名為原則 每人至多報名 2件競賽案例 並應事先取得案例所

屬事業單位同意參賽。 

(二) 競賽案例條件： 

1. 應為已完成建置並實際運作之局部排氣裝置 且具備完整之設計資料及

性能測試數據 並呈現具體危害暴露控制成效。 

2.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類型：作業場所危害暴露控制之局部排氣裝置、化學

排氣櫃或製程局部排氣設備之優化，、改善及效能提升，、具效效能或節能

效益之通風系統。 

  



3 

二、 報名及評選時程：  

階段 預定時間 

報名資料提交 即日起至 115年 7月 10日 

書面與現場審查 115年 7月至 115年 9月 

評選結果公告 115年 10月 

頒獎暨發表會 115年 10月 

三、 報名應檢附文件： 

(一) 附件一 優良局部排氣裝置設計案例競賽活動報名表。 

(二) 附件二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 

(三) 附件三 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 

(四) 附件四 智慧財產權聲明授權書。 

⚫ 上述文件之參考格式電子檔案 請至本署官網下載 (連結：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150366/203699/post)。 

⚫ 參賽人員所製作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及原始性能測試報告 應依據

所附參考格式 內容請以圖、表及文字清楚說明 如有必要 可視需求

自行調整報告格式。 

四、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文件請以 PDF格式寄至 service@ch-esha.com， 主旨註明「[案例競賽

報名]設計人員姓名_案例名稱」，例例如、：[案例競賽報名]王曉明_半導體廠

酸鹼排氣櫃節能設計優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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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附件檔案過大 得提供雲端下載連結(如 Google Drive、OneDrive等) 

並應主動與執行單位確認可正常存取。執行單位收到郵件後將以電子郵

件回復 參賽者如未收到確認信 應主動聯繫確認(中華環保安全衛生協

會 翁小姐 02-23312487)。 

五、 報名規範與機密處理原則： 

(一) 參賽者應於規定期限內一次完成所有報名資料之提交。提交文件如未依

本簡章規定格式編製 執行單位得通知限期補正 補正期限自通知日起 7

日內為原則。 

(二) 參賽資料如涉及營業機密或敏感資訊 參賽者得進行去識別化處理。惟所

提交之技術內容仍應保留足夠之關鍵資訊(如設計參數、測試數據等)， 以

利評選作業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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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選項目及標準： 

評選項目 評選重點 評分比重 

I. 局排裝置設計  

⚫ 氣罩幾何與物理設計、補氣條件、環

境干擾氣流、導管配置、風機匹配及

空氣清淨裝置等項目之完整性與合

理性。 

⚫ 是否符合效效能工業通風原理。 

50% 

II. 原始性能測試 

性能測試結果是否符合設計報告要求 包

括吸氣速度、補氣狀況、環境干擾氣流影

響、差壓量測、風門設置及清潔孔配置等項

目之適切性。 

35% 

III. 危害暴露控制

成效  

⚫ 改善場所：改善前後之危害暴露控制成

效例檢附作業環境監測結果）。 

⚫ 新設置場所：設置局部排氣裝置後之危

害暴露控制成效例檢附作業環境監測結

果）。 

5% 

IV. 能源使用評估 

⚫ 改善場所：改善前後之能源使用情形與

其耗能變化及節能效益。 

⚫ 新設置場所：運轉耗能表現。 

5% 

V. 工程施作一致 
設計報告與工程施作之一致性，。，例未接受現

場審查者本項不予計分） 
5% 

陸、評選作業：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由執行單位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 就參賽者提交之設計報告及性能

測試報告， 審查其設計內容之完整性、合理性及技術適切性 並遴選進高

後續評選之案例。 

第二階段、現場審查(視需要辦理)： 

依書面審查結果 得擇優或視需求辦理現場審查 以確認局部排氣裝置之

實際運作情形、危害暴露控制成效及工程改善成果。現場審查結果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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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評估案例實務表現之重要參考；參賽者應予配合 審查時間及方

式另行通知。 

第三階段、決審： 

召開決審會議 進行整體評比並決定得獎名單。 

柒、獎項類別及獎勵方式： 

為鼓勵事業單位及專業人員積極投高局部排氣裝置之工程改善 並表揚具傑

出設計貢獻之專業人員 本競賽依據評選結果提供下列獎勵機制： 

一、 獎項類別與名額： 

本競賽獎項分為下列三類 各類別名額得由主辦單位視參賽案例水準及評選

結果酌予增減或從缺： 

(一) 特優獎例2名）：具效度技術示範價值且危害暴露控制成效卓著者。 

(二) 優等獎例3名）：設計精良且具實質危害暴露控制成效者。 

(三) 佳作例5名）：具參考價值或設計具創新巧思者。 

二、 獎勵內容： 

(一) 公開表揚，：對獲獎專業人員頒發獎狀或獎牌 以表彰其於局部排氣工程控

制技術之優良成果，；協助及配合參與本競賽之事業單位， 另頒發感狀狀，。 

(二) 技術標竿示範：收錄於「優良局部排氣裝置設計與工程改善示範案例彙

編」。 

(三) 成果分享交流，：優先受邀於「優良局部排氣裝置設計案例成果發表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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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驗分享 與國內相關領域專家進行技術交流。 

捌、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基於誠信、透明、公平、公正與公開原則 參加競賽之設計人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及獲獎資格 並追回獎牌(座)，；

未繳回者 將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及第 130條等規定追繳。如造成第三

方權益損失 參賽人員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造成主辦單位損害者 應負

民事賠償責任： 

(一) 參賽人員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二) 參賽人員未配合出席成果發表會等宣導活動者。 

(三) 違反本簡章等相關規定。 

二、 參賽人員所提供資料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參賽人員所有 參賽人員應自行釐

清智慧財產權之歸屬與分配 如有爭議均與主辦單位無涉。 

三、 參賽人員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公布、再製得獎事蹟及相關績效素材資料 

進行宣傳、推廣、數據統計等非商業用途或媒體運用與露出 且競賽活動

結束後主辦單位得不限時間、次數及方式使用於前述用途。未獲獎之參賽

資料 僅供評選作業使用 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不得對外公開或另作其他

用途；相關資料將於評選作業完成後依規定妥為保存或銷毀。 

四、 凡送件參賽之人員 均已瞭解並同意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定 主辦單位保

有對本活動規定解釋、變更、修改、調整及終止等相關權利。 



8 

五、 參賽案例所屬場所如發生與通風排氣系統相關之重大職業災害或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情事 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獲獎資格。 

六、 本活動規定如有未盡事宜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補充、修改、活動解釋或取

消活動等相關權利 並以官方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不另行通知。 


